臺北市97年度國民小學數學教學觀摩研討會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1、 依臺北市國民小學精進教學97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2、 依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數學領域輔導小組97學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標

一、透過數學現場教學觀摩，提昇本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技巧。

二、透過數學教學研討歷程，提昇本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能。

三、透過數學教學實務探究，提昇本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能力。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 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肆、研習方式及研習內容：

一、研習方式：本研習依臺北市行政區分東、西、南、北四區進行。

二、研習內容：數學教學觀摩與教學研討。

伍、研習時間、分區與研習地點：

	研習時間
	研習地點
	參與學校行政區
	學校地址
	備註

	97.10.31（五）

09:00～12:00
	福德國小
	東區（松山、信義、南港、內湖）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53號
	教學年級

五年級

	97.11.07（五）

09:00～12:00
	劍潭國小
	北區（士林、北投）
	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街16號
	教學年級

四年級

	97.11.14（五）

09:00～12:00
	中山國小
	西區（中山、大同、萬華、中正）
	臺北市民權東路一段69號
	教學年級

六年級

	97.11.21（五）

09:00～12:00
	幸安國小
	南區（文山、大安）
	臺北市仁愛路三段22號
	教學年級

五年級


陸、參加對象：由臺北市各國小推薦一名數學領域教師報名參加，每校限一名參加。

柒、報名方式：

　一、本研習採網路報名，由臺北市各國小推薦之老師﹐於報名截止前逕登入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網站（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回傳報名表。

　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97年9月30日止，逾期未報名之學校視同放棄研習名額，不得再行要求補報名。

三、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三天，公布遴選確定之研習名單並以各教師於研習電子護照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可參與研習之教師及其所屬學校，請參加研習教師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福德國小參加研習。

　四、報名作業若有疑義不明之處，請洽詢承辦單位。承辦單位承辦人：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民小學陳滄智主任，電話：2727-7992#11，E-mail：changjyh_taipei@tp.edu.tw

捌、經費需求：

本研習由教育部補助款－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數學輔導團97年度精進教學能力經費項下支應。

玖、獎勵：

對於執行有功單位之相關行政人員及教師，依辦理成效從優敘獎以為獎勵

拾、本工作計畫陳報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